
 
 

有 關 北 大 嶼 山 醫 院 病 床 供 應 的 提 問  

(文 件 IDC 32/2014 號 ) 

 
食 物 及 衞 生 局 的 書 面 回 覆  

 
 
 香 港 擁 有 一 個 公 私 營 並 行 的 醫 療 制 度 。 我 們 會 繼 續 維

持 這 個 行 之 有 效 的 醫 療 雙 軌 制 度，確 保 它 均 衡 和 可 持 續 發 展 。 

 
 公 營 醫 療 服 務 是 香 港 醫 療 系 統 的 基 石 和 市 民 大 眾 的 安

全 網。政 府 將 堅 定 不 移，繼 續 對 公 營 醫 療 的 承 擔，並 投 放 資 源，

持 續 加 強 公 營 醫 療 服 務，以 照 顧 日 益 增 長 的 醫 療 需 求。在 醫 療

基 礎 設 施 方 面 ， 我 們 會 增 撥 資 源 興 建 、 擴 建 /重 建 及 更 新 公 共

醫 療 設 施 ， 以 提 升 現 有 的 服 務 質 素 並 增 加 整 體 的 服 務 量 。  

 
 根 據 醫 院 管 理 局 （ 醫 管 局 ） 及 衛 生 署 的 資 料 ， 本 港 醫

院 床 位 的 最 新 數 字 表 列 如 下  – 

 

種  類  床 位 數 目  備  註  

公 立 醫 院  27,440 截 至 2014年 3月 底  

私 家 醫 院  3,882 截 至 2013年 12月 底  

護 養 院 1 4,617 截 至 2013年 12月 底  

總 計  35,939 包 括 護 養 院  

 
 為 照 顧 大 嶼 山 居 民 的 醫 療 需 要，設 有 180張 病 床 的 北 大

嶼 山 醫 院 第 一 期 已 於 去 年 九 月 開 始 分 階 段 投 入 服 務，其 急 症 室

服 務 時 間 亦 已 在 本 年 初 由 每 日 8小 時 延 長 至 16小 時 。  

 
 為 配 合 市 民 的 醫 療 需 要 ， 醫 管 局 會 持 續 檢 視 和 推 算 各

區 包 括 大 嶼 山 的 醫 療 服 務 需 求，並 規 劃 各 項 服 務 設 施。醫 管 局

會 考 慮 多 項 因 素，包 括 根 據 各 區 人 口 增 長 和 人 口 結 構 變 化 預 測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 根 據 《 醫 院 、 護 養 院 及 留 產 院 註 冊 條 例 》 (第 165章 )  註 冊 的 護 養 院 。  



 
 

的 醫 療 服 務 需 求、各 專 科 服 務 的 增 長 率 和 預 測 服 務 需 求、市 民

跨 區 求 診 的 情 況，以 及 醫 療 服 務 使 用 模 式 可 能 出 現 的 轉 變 等 ，

從 而 規 劃 各 項 公 營 醫 療 服 務 和 設 施，包 括 病 床 數 目 和 種 類。就

大 嶼 山 而 言 ， 北 大 嶼 山 醫 院 是 醫 管 局 就 北 大 嶼 山 (包 括 香 港 國

際 機 場 、 港 珠 澳 大 橋 和 附 近 其 他 大 型 旅 遊 設 施 )災 難 及 緊 急 事

故 應 變 計 劃 的 重 要 部 分。因 應 北 大 嶼 山 日 後 的 人 口 增 長，我 們

計 劃 預 留 毗 鄰 的 一 幅 用 地 ， 供 北 大 嶼 山 醫 院 日 後 擴 建 之 用 。  

 
 除 了 公 營 醫 療 設 施 的 規 劃 外 ， 私 營 醫 療 是 香 港 雙 軌 制

的 醫 療 制 度 下 不 可 或 缺 的 一 環。當 局 醫 療 改 革 中 的 其 中 一 項 措

施 是 推 動 和 利 便 私 營 醫 療 發 展，以 改 善 公 私 營 醫 院 服 務 失 衡 的

情 況，以 及 增 加 本 港 醫 療 系 統 的 整 體 服 務 量，從 而 應 付 不 斷 上

升 的 服 務 需 求。我 們 亦 希 望 透 過 持 續 發 展 私 營 醫 院，讓 有 更 多

具 質 素 的 醫 療 服 務 供 巿 民 選 擇 。  

 
 政 府 於 2013年 3月，透 過 公 開 招 標，成 功 批 出 黃 竹 坑 的

一 幅 土 地 以 發 展 私 營 醫 院（ 港 怡 醫 院 ），預 計 新 醫 院 將 於 2017

年 投 入 服 務 ， 可 提 供 500張 病 床 。 此 外 ， 我 們 亦 接 獲 多 項 由 不

同 組 織 倡 議，有 助 提 升 本 港 醫 療 系 統 的 整 體 服 務 量 的 私 營 醫 院

發 展 計 劃，我 們 正 考 慮 這 些 計 劃，並 會 衡 量 社 會 的 需 求，以 訂

定 整 體 發 展 私 營 醫 院 的 路 向 。  

 
 
 
 
 
 
 
 
 
 

二 ○ 一 四 年 四 月 二 十 五 日  
 


